清华大学第三十五届教职工运动会规程

一、运动会时间、地点

清华大学第三十五届教职工运动会定于2008年5月15日（星期四）下午1:00在西大操场举行。
二、运动会项目

1.入场式
由于场地限制原因，今年运动会不设入场式，直接做第九套广播操。
2. 表演项目
(1)第九套广播操（报名参加的各分工会）
(2)花穗操（报名参加的各分工会）
3. 集体项目
(1)拔河：男子比赛每队15人；女子比赛每队20人

(2)跳长绳：14-16人（男女不限）

(3)穿梭接力：16人（每队包括男运动员10人和女运动员6人）

4. 单人项目（除注明限报1人项目外，空格内无标志的均表示该项目可报2人，“╳”为不设项标志，每人限报2项，集体项目除外）

	项目/组别
	男甲
	男乙
	男丙
	男老
	女甲
	女乙
	女丙
	女老

	100米
	
	
	
	╳
	
	
	╳
	╳

	400米
	
	
	╳
	╳
	╳
	╳
	╳
	╳

	800米
	╳
	╳
	
	
	
	
	╳
	╳

	1500米
	
	
	
	
	
	
	
	

	3000米
	
	
	
	
	
	
	
	

	4×100米
	
	
	
	╳
	
	
	╳
	╳

	4×400米
	
	
	╳
	╳
	╳
	╳
	╳
	╳

	立定跳远
	
	
	
	
	
	
	
	

	跳绳
	1人
	1人
	1人
	1人
	1人
	1人
	1人
	1人

	踢毽
	1人
	1人
	1人
	1人
	1人
	1人
	1人
	1人

	50米抱球跑
	╳
	╳
	1人
	1人
	╳
	╳
	1人
	1人

	掷实心球
	1人
	1人
	1人
	1人
	╳
	╳
	╳
	╳

	背向掷球
	╳
	╳
	╳
	╳
	1人
	1人
	1人
	1人

	项目统计
	10
	10
	10
	8
	9
	9
	7
	7


三、运动员年龄分组

	组别
	年龄
	组别
	年龄

	男甲
	30周岁以下
	女甲
	30周岁以下

	男乙
	31—40周岁
	女乙
	31—40周岁

	男丙
	41—50周岁
	女丙
	41—50周岁

	男老
	51周岁以上
	女老
	51周岁以上


注：运动员年龄以2008减去出生年为准。

四、运动员资格

运动员必须是清华大学工会会员(包括离退休人员)。
五、比赛检录

参赛的运动员携带检录卡和本人有效证件（或者有效证件的复印件），到检录卡上指定的检录地点检录。

六、积分规则
1. 参加单项比赛每人加0.5分，所有集体项目（包括4×100米、4×400米）每项加2分。
2. 各比赛项目获前八名，按10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单项乘1，集体项目乘2为本单位积分。
3. 趣味项目获前六名，按8、6、5、4、3、2积分。 
七、奖励办法
各比赛项目均录取前八名，趣味项目录取前六名，根据积分多少排列男女团体总分前八名。

八、报名程序
1.男女拔河项目将于4月14日下午3:30在东大操场西侧篮球场开赛。跳长绳项目于4月24日下午4:00在附小操场进行。
2.运动会单项和其他集体项目请于4月14日0:00至4月22日24:00期间，由分工会体育委员登陆校工会网站运动会报名系统进行报名。

九、联系方式

联系人及电话: 李哲（82732）
校工会

 二○○八年四月十一日
清华大学第三十五届教职工运动会竞赛规则
一、立定跳远：每人一次，原地起跳，成绩为从起点线至后足跟落点间距离。

二、踢毽: 每人时限一分钟,累计次数多者名次在前。

三、跳绳：每人时限一分钟，脚不沾地不计入成绩，累计次数多者名次在前。

四、掷实心球：每人一次，成绩为从起点线至球落点的距离。

五、背向掷球：每人一次，背向落点投出，成绩为从起点线至落点间距离。

六、抱球跑：距离50米，抱球从起点跑至终点。
七、跳长绳：2人摇绳，12-14人跳绳，时限二分钟。累计次数多者名次在前。
八、拔河：分设男子拔河（15人），女子拔河（20人），时限2分钟，越过界河一方者为输。比赛采用三局二胜制。
仲裁规则：

一、申诉：在比赛过程中，遇有运动员资格问题或裁判问题，参赛方可由分工会体育委员在赛后30分钟内向本届仲裁委员会提交书面申诉，过时不予处理。

二、处理：为保证比赛公正，仲裁原则如下：

在仲裁委员会接受申述书面申诉后，经调研后做出最后裁决，在调研过程中：

1. 如果属于资格问题，被申诉方运动员须向仲裁委员会出示有效证件（本校工作证或会员证、身份证）。胜诉则取消被申诉方运动员比赛资格和该项成绩，同时倒扣相应成绩分，并调整该项比赛名次。如败诉，则维持原有成绩、名次不变。

2. 如涉及裁判公正问题，申诉方的分工会体育委员需向总裁判长提交书面申请，由仲裁向总裁判长核实裁定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工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○八年四月十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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